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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第一屆古物暨民俗審議會 108 年第一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08年 5 月 3日（星期五）10 時 

貳、 地點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江委員韶瑩(代)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夏旻暄 

肆、 出(列)席人員及單位: 臺中市第一屆古物暨民俗審議委員(總人數 15

位，共出席 11 位)、東女慈聖宮、草湖太子宮、財團法人臺中市大里

杙福興宮、江岳哲先生、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

伍、 審議案： 

一、 審議案一：「東女慈聖宮-十八庄遶境大旗」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。

決議：本案出席委員共 11 名(迴避委員 1 名，共 10 名參與投票)，

三分之二以上(10 位出席，10 位同意)決議指定為一般古物；指定

類別為生活及儀禮器物，並修正名稱為「同治拾年下哩仔庄迎媽祖

大旗」。 

二、 審議案二：「草湖太子宮-開基中壇太子元帥」指定為本市一般古物

案。決議：本案出席委員共 11 名，三分之二以上(11 位出席，11

位不同意)不同意指定一般古物，本案決議不指定為一般古物。 

三、 審議案三：「福興宮-光緒年款錫爐」指定為一般古物案。決議：本

案出席委員共 11 位(迴避委員 1 名，共 10 名參與投票)，三分之二

以上(10 位出席，9 位同意，1 位不同意)決議指定為一般古物；指

定類別為生活及儀禮器物，並修正名稱為「光緒戊子年龍耳錫方

爐」。 

四、 審議案四：「福興宮-南投陶香爐」指定為一般古物案。決議：本案

出席委員共 11 名(迴避委員 1 名，共 10 名參與投票)，三分之二以

上(10 位出席，3 位同意，7 位不同意)不同意指定一般古物；惟 7

位不同意指定委員中 4 位委員建議列冊追蹤，爰決議本案列冊追

蹤。 

五、 審議案五：「臺灣獅」登錄為民俗案。決議：本案出席委員共 11 名，

三分之二以上(11位出席，11位審查未通過)不同意本案登錄民俗，

決議本案不登錄民俗，並改提其他文化資產類別。 

六、 審議案六：本市重要古物「沙鹿區南勢坑遺址文化層斷面（灰坑剝

取物）」及「媽祖軟身神像」廢止一般古物身分案。決議：本案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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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委員共 11 名，三分之二以上(11 位出席，11 位同意)委員決議廢

止「沙鹿區南勢坑遺址文化層斷面（灰坑剝取物）」及「媽祖軟身

神像」二案一般古物身分。 

 

陸、 報告案 

一、 報告案 1、「清代和闐玉觀音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本案出席委員

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蹤。 

二、 報告案 2、「清代雙龍首(饕餮)壽字款蓋杯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

本案出席委員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

蹤。 

三、 報告案 3、「草湖太子宮-淨瓶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本案出席委員

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蹤。 

四、 報告案 4、「草湖太子宮-香爐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本案出席委員

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蹤。 

五、 報告案 5、「草湖太子宮-五帝錢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本案出席委

員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蹤。 

六、 報告案 6、「草湖太子宮-小淨瓶」不列冊追蹤案。決議:本案出席委

員共 11 名，全數同意本報告事項，本案決議不列冊追蹤。 

 

柒、 討論案 

一、 討論案：臺中公園列冊追蹤文物解除列冊或提報一般古物，提請討

論。決議：本案建議邀請列冊文物保管單位、古蹟、歷史建築及古

物各領域委員，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後續事宜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 臨時動議：本市民俗「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」疑義，提請討論。決

議：本案請台中樂成宮及十八庄參與宮廟持續溝通協商。 

玖、 散會：12 時 

 

 


